
 

为规范本会会费收取、使用和管理，保证本会工作正常开展，根据《关于进

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的通知》（民发[2006]123 号）、《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 号）、《民政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财务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和本会章程规

定，特制定会员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会会员 

   本会会员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团体会员主要包括：热心支持教育信息化

事业和教育技术研究、应用的省（区、市）行业领域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基础

教育学校，行业相关教育管理、科研、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企业。 

    个人会员为理事会特批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家、教师、研究

人员，从事教育信息化的企事业单位代表，经过推荐、筛选的优秀学生。根据与

美国 AECT 协会协议，成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个人会员后可同时申请加入美国

AECT协会会员。 

第二条 会费缴纳标准 

1. 常务理事单位、企业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3000元。 

  2. 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元。 

3.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社团组织会员，每年缴纳会

费 1000 元。 

4. 个人会员，每年缴纳会费 50元。 

5. 分支机构理事、常务理事会费按照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会费标准执行。 

6. 因特殊情况，需减免会费的，应向协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经理事会

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第三条 会费支出范围 

1. 协会秘书处必要的办公支出。 

    2. 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工资。 

    3. 组织行业调研、经验推广、信息沟通及考察交流等活动的经费。 

4. 信息交流、发放宣传资料等成本费。 

5. 支持分支机构开展工作的经费。 



    6. 其他应支出的费用。 

    第四条 会费缴纳办法 

  1. 理事、常务理事一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推荐单位相应成为理事或

常务理事单位，并按规定标准缴纳会费。 

  2. 同一单位有理事和常务理事的，按常务理事单位标准缴纳会费。同一单

位有多名理事（或常务理事）的，按理事单位（或常务理事单位）标准缴纳一份

会费。 

  3. 协会理事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及会员单位会费，由协会秘书处直接收取。 

  4. 授权分支机构代本会收取该分支机构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会费，代收

会费由协会统一统筹使用；分支机构应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政策和管理制度，会

费收支情况需定期向全体会员报告，并接受审计和监督。每年 12月 31日前，应

将本年度会员名单报送本会秘书处备案。 

  5. 会费应按年度及时汇入协会银行帐号。 

    第五条 管理办法 

    会费的支出坚持“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名义截留、平调、挪用。 

    1. 会费由协会秘书处统一开具《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 

    2. 会费开支由秘书长审批。 

    3. 协会会费财务账目由中央电教馆财务结算中心统一管理，专职会计负责，

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会员的质询和监督。 

    4. 会费收支情况每年提交审计部门审计，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 

5. 连续两年无故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协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6.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协会会秘书处，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